
106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適用 

106-1-1 系課程會議 1060913 訂定 

106-1-1 系務會議 1060914 通過 

萬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   創意與微型創業模組 設計規劃書 

一、模組基本資料 

1. 模組名稱：創意與微型創業模組 

2. 模組目標：本課程模組基於創意、創新、創業之三創思維，透過實體門市及虛擬

通路之基礎理論與實務經營教學，強化學生具備創意企劃及經營之專業技能，且

培育學生於微型創業之整合與實作能力。 

3. 適用學制：日間部四技 

二、模組設計： 

1.共同課程（需至少 4 學分） 學分數 

服務業管理 2 

電子商務 2 

顧客關係管理 2 

微型創業管理實務 2 

商務大數據分析 2 

2.選修課程（8 學分） 學分數 

觀休餐旅資料調查與分析

實務 

2 

創意行銷企劃 2 

服務品質管理 2 

休閒活動企劃 2 

觀休餐旅財務分析實務 2 

消費者保護法 
2 

休閒產業管理 2 

連鎖企業經營管理 2 

 

三、模組授予條件： 

模組規劃課程學分：共同課程 4學分+選修課程 8學分，合計 12 學分。 

 



106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適用 

106-1-1 系課程會議 1060913 訂定 

106-1-1 系務會議 1060914 通過 

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模組修讀申請表 

系 別 企 業 管 理 系 申請學期  

學 號  姓名  性別  

模 組 名 稱 創意與微型創業模組 模組課程學分 12 學分 

模組授予條件： 

模組規劃課程學分：共同課程 4學分+選修課程 8學分，合計 12 學分。 

  

學 程 科 目 
修課別 
(必/選) 

學分 時數 
選課 
() 

所屬 
學期 

學期 
成績 

共同課程        

4 學分        

選修課程        

8 學分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導師簽核  系主任簽核  

修畢模組資格審查 □符合核發模組証明書資格 □不符合 審查人簽核  

學生修讀學程注意事項：(有關學生部分) 
第一條 學生修畢各模組最低學分數依各學程規定。 
第二條 學生修讀各模組之科目學分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均得列入其畢業學分數計算，其成績計算方式

應依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。 
第三條 學生修讀模組向企管系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，始得修讀。修讀各模組之學生，其選課及每學期

修習學分數之上、下限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教務規章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申 請 流 程 ：至系辦填寫申請表並自行上網選課導師、主任簽章系辦留存學生自行提出歷年成績

單及證照影印系辦查核核發模組證明。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